南通市2008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
简      章
为了加强农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培养经过基层锻炼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根据《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办发[2008]35号）精神，经研究决定，2008年全市选聘400名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其中，海安县54名，如皋市70名，如东县54名，通州市62名，海门市62名，启东市72名，崇川区16名，港闸区6名，市开发区4名。
一、选聘对象

应届和往届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重点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和优秀毕业生。大专学历毕业生一般应为南通籍。
此前经各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统一选聘且目前仍在村（社区）任职、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7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本人自愿，经组织推荐，可作为选聘对象。

二、选聘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作风踏实，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组织纪律观念强；

（2）学习成绩优良，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3）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

（4）志愿到农村（社区）基层工作；

（5）身体健康。
三、选聘程序

（一）报名。采用现场报名方式。
所有报名人员可登陆南通党建网、南通人才网或南通人事考试网下载《南通市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报名登记表》（以下简称《报名登记表》），并按填报说明和要求认真如实填写。
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由本人携带报名材料到市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名处现场报名。其中，市内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也可于7月9日前到学校组织部门或学生工作部门报名，由学校统一将报名材料报送市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名处。
此前经各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统一选聘且目前仍在村（社区）任职的高校毕业生的《报名登记表》，必须经所在村（社区）、乡镇（街道）两级党组织和县（市）区委组织部审核盖章后，由县（市）区委组织部集中组织报名，并统一将报名材料报送市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名处。
（二）资格审查。现场报名时集中对高校毕业生报名材料进行审查，确认报名资格，研究确定参加面试、考察人选。

（三）面试、考察。组织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员进行面试、考察，确定拟聘用人选和递补人选。

（四）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和程序组织对拟聘用人选进行体检。

（五）公示。将体检合格的拟聘用人选名单在南通党建网、南通人才网、南通人事考试网公示。

（六）决定聘用。市选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聘用人员，并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四、聘用人员待遇及管理
选聘到村（社区）任职的高校毕业生全部列为专项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并按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参加当地的各项社会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按照《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办发[2008]35号）有关规定执行。
五、报名有关事项

（一）现场报名时间

7月9日-10日，上午8：30－下午4：30。
（二）现场报名地点
市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名处设在南通市人才市场(青年西路71号)。
（三）报名所需材料

1．所有报名人员须提供《南通市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报名登记表》一式4份，和4张近期2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2．应届高校毕业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已签订就业协议的，提供单位同意报考证明)及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和优秀毕业生等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3．往届高校毕业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已工作的提供单位同意报考证明)、户籍证明及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和优秀毕业生等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4．此前经各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统一选聘且目前仍在村（社区）任职的高校毕业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户籍证明、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包括任职文件、聘用合同等）原件及复印件。
5．是中共党员的高校毕业生须提供党组织关系证明。

（四）其他注意事项

报名人员提供的相关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考试资格或录用资格。

咨询电话：0513-83558025、85098536；
南通党建网：http://www.ntdj.gov.cn/;
南通人才网：http://www.ntrc.gov.cn/;
南通人事考试网：http://www.ntpt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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